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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31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4），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2025年 9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近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37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内容

当事人：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晨科技或公司)，住所：山

东省潍坊市。

郭柏峰，男，1972年 5月出生，住址：杭州市西湖区。

张磊，男，1977年 2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董事长或实际履行董事长职责，

以下称张磊(1977年 2月出生)，住址：山东省青岛市。

李荣华，男，1978年 10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董事、总经理，住址：杭州

市西湖区。

郑召伟，男，1978 年 4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董事、总经理、董事长，住

址：山东省诸城市。

张磊，男，1981 年 12 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副董事长，以下称张磊(1981

年 12月出生)，住址：山东省青岛市。

刘建裕，男，1974年 2月出生，住址：杭州市西湖区。

孙淑芹，女，1967 年 7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财务总监，住址：山东省青



岛市。

李炜刚，男，1983 年 1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董事会秘书，住址：山东省

诸城市。

徐海芹，男，1983年 3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董事，住址：山东省郯城县。

邵高贤，男，1964 年 4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副总经理，住址：杭州市西

湖区。

罗旭，男，1971年 12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副总经理，住址：海口市美兰

区。

成君，女，1980年 10月出生，时任美晨科技董事，住址：杭州市上城区。

依据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年《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我局对美晨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依

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美晨科技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4 年 9月，美晨科技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郭柏峰等持有的杭州

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园林)股权，赛石园林自此成为美晨科技全

资子公司。2014年至 2018年，赛石园林通过虚假采购劳务、苗木等方式虚增工

程施工成本及完工百分比，从而虚增收入、利润；通过虚假销售苗木、虚减相关

费用、收入成本错记等方式虚增收入、利润。其中，2014年至 2018年美晨科技

分别虚增收入 2,365.78万元、37,264.15万元、72,560.51万元、21,518.84万元、

10,068.39 万元，占当期对外披露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06%、20.67%、24.60%、

5.53%、2.88%；2014年至 2018年度美晨科技分别虚增利润总额 2,292.64万元、

18,854.12万元、25,957.81万元、11,742.97 万元、6,948.95 万元，占当期对外披

露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17.91%、75.64%、49.78%、15.49%、15.58%。美晨科技 2014

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银行流水、相关说明、记账凭证、项目合同等

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美晨科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行为。

郭柏峰时任赛石园林董事长，组织赛石园林财务造假，直接导致美晨科技



2014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张磊(1977年 2月出生)2012年 5月至 2016年 7月任美晨科技董事长，2016

年 7月至 2019 年 6月仍全面负责美晨科技管理工作，实际履行董事长职责，未

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赛石园林的控制和管理，未能保证美晨科技 2014 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李荣华参与实施赛石园林财务造假，直接导致美晨科技 2014年至 2018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4年 10月至 2020年 4月任美晨科技董事，2017年 11

月至 2020 年 4月任美晨科技总经理，未能保证美晨科技 2014 年至 2018年年度

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郑召伟时任美晨科技董事、总经理、董事长，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赛石

园林的控制和管理，未能保证美晨科技 2014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未勤勉尽责。

张磊(1981 年 12 月出生)参与实施赛石园林财务造假，直接导致美晨科技

2014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时任美晨科技副董事长，未能保证美

晨科技 2017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刘建裕参与实施赛石园林财务造假，直接导致美晨科技 2014年至 2018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孙淑芹时任美晨科技财务总监，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赛石园林财务工作

的控制和管理，未能保证美晨科技 2016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

整，未勉尽责。

李炜刚时任美晨科技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宜，未能保证美晨科

技 2014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徐海芹 2018年 1月至 2020年 3月任赛石园林董事，作为美晨科技时任分管

园林板块业务的董事，未能保证美晨科技 2017年至 2018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

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邵高贤 2015年 7月至 2020年 6月先后任赛石园林副总裁、执行总裁，作为

美晨科技时任分管园林板块业务的副总经理，未能保证美晨科技 2018 年年度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罗旭 2018年 1月至 2020年 3月任赛石园林董事、执行总裁，作为美晨科技

时任分管园林板块业务的副总经理，未能保证美晨科技 2018年年度报告的真实、



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

成君 2018年 8月至 2021年 6月任赛石园林副总裁，作为美晨科技时任分管

园林板块业务的董事，未能保证美晨科技 2018年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未勤勉尽责。

综上，郭柏峰、李荣华、刘建裕、张磊(1981年 12 月出生)组织或参与实施

赛石园林财务造假，与美晨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张磊(1977

年 2月出生)、郑召伟、李荣华、孙淑芹、张磊(1981年 12月出生)、李炜刚、徐

海芹、邵高贤、罗旭、成君作为美晨科技时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未勤勉尽责，

违反 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美晨科技 2014年、2015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郭柏峰、张磊(1977年 2月出

生)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李荣华、郑召伟、张磊(1981年 12月出生)、刘建裕、李

炜刚；对于美晨科技 2016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郭

柏峰、张磊(1977年 2月出生)，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李荣华、郑召伟、张磊(1981

年 12 月出生)、刘建裕、孙淑芹、李炜刚；对于美晨科技 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

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郭柏峰、李荣华、张磊(1977年 2月出生)，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为郑召伟、张磊(1981年 12月出生)、刘建裕、孙淑芹、徐海芹、

李炜刚；对于美晨科技 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

郭柏峰、李荣华、张磊(1977年 2月出生)，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郑召伟、张磊(1981

年 12月出生)、刘建裕、孙淑芹、邵高贤、徐海芹、罗旭、成君、李炜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

款；

二、对郭柏峰、张磊(1977 年 2 月出生)、李荣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

三、对郑召伟给予警告，并处以 25万元罚款；

四、对张磊(1981年 12月出生)、刘建裕、孙淑芹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

万元罚款；

五、对李炜刚给予警告，并处以 15万元罚款；

六、对徐海芹、邵高贤、罗旭、成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万元罚款。



当事人郭柏峰违法行为情节较为严重，依据 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

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号)第三条第七项、第四条、第五

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郭柏峰采取 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

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

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

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

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存在触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但未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的情形。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9.11 条规定：“公司同时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一）公司

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二）自中

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公司将在满足上述条件后

及时提出申请，争取尽早撤销风险警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正常、经营稳定、市场客户有序拓展、外

部融资平稳推进。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相关事项，公司已按照监管

规定和上市公司相关要求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结合 2022年 4月 26日披露的《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基础上，进一步对前期会计

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并将及时按规定披露进展情况。

4、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



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

及广大股东利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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